
所以“依法治国”包含了治国者受议会法律的约束，有权力制约的因素，且法律的具体性使

对政府的约束也比较具体；而“依宪治国”中的“宪”是较为原则的，这种原则性使“依宪”意

味着给依宪者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法治国家，拥有这种权力的一般是议会，议会是最主要

的依宪者，即依宪立法（违宪审查机构是偶尔的依宪者，政府和法院则主要都是依法———依

法行政、依法办案）。而依宪治国的“治国者”几乎不可避免地主要指向最高行政当局，这样

当“依宪”和“治国”连接在一起时，就暗含着给最高行政当局以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就

将依宪的主体由议会转换成了政府。

虽然笔者也认可“依法治国”包括“依宪治国”（“法”在此应做广义理解，即包括宪法），

但对高调宣传“依宪治国”不免有些隐约的担心，觉得不如“依法治国”、甚至“依法办事”来

的踏实。依宪治国针对的是国家这一抽象的整体，宪法又十分原则；依法办事是针对局部而

言，法律比较具体。前者固然高屋建瓴，但也容易大而化之，后者虽然具体琐碎，但却是实践

法治的必由之路。我们过去的教训是，口号喊得多，落实的少，大原则讲的多，具体措施少，

因此要真正落实“依宪治国”，还是应从落实“依法办事”开始，在依宪立法之后，重点是依法

行政、依法办案、依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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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宪魁（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人民权利的保障书”。这种说法一般人皆耳熟能详，朗朗上

口。但或许因为如此，宪法一方面给人神圣崇高的感觉，另一方面却变成大家敬而远之甚至

漠不关心的对象。〔１〕 在我国，“我们距离宪法有多远”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研讨主题，还有一

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国家机关宪法责任的追究机制与人民宪法权利的救济机制仍有待完善，

宪法虽然具有最高效力，但在法治体系中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以至于被大家遗忘。

宪法“休眠”所带来的，是对“依法治国”的各种议论和不同解读。我国宪法第 ５条第 １

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中，“依法治国”作为

我国宪法的“方针规定”，在学理上应怎样解释？尤其是，“依法治国”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入

宪之后，法学界又提出了“依宪治国”的概念，〔２〕二者的关系应如何把握？笔者认为，如果从

宪法学的角度来阐释“依法治国”的内涵，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共识：依法治国的首要之义

就是依宪治国，摇醒宪法这个“睡美人”是落实“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

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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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雄：《现代宪法论》，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０８年版，第１页。
例如，莫纪宏：《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法学杂志》１９９８年第 ３期；李步云：《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中
国人大》２００２年第１７期；周叶中：《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关于宪法与公民生活的演讲》，《中国律师》２００２年第
１２期；许崇德：《依宪治国 执政为民》，《党建》２００４年第５期；韩大元：《树立宪法权威 推进依宪治国》，《检察日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４日。



一　依法治国之“国”应作何解？

“依法治国”或“依宪治国”的政治意义，在于提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权力时要

“依法办事”、“依宪办事”。因而，依法治国之“国”极易被解读为国家事务或作为行政相对

人的公民及社会组织，与“依法行政”十分接近。然而，宪法所规范的是国家权力的基本架

构与权限划分，从中很难找到关于国家机关的组织及职权行使的具体规则。如果对依法治

国之“国”做那样的理解，“依宪治国”就很难在逻辑上成立，宪法“休眠”反而成了顺理成章

的事情。

从《宪法》第５条的文脉来看，“实行依法治国”之目标，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或“法治国”（Ｒｅｃｈｔｓｓｔａａｔ）作为公法上的重要概念，最初源自德国，〔３〕其基本含

义是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必须依法行使。在我国，也有“法治政府”、“法治行政”的说

法。不论是“法治国家”，还是“法治政府”、“法治行政”，其指向的都是国家权力。因此，在

宪法学上，“依法治国”所谓的“国”是指国家权力，而非国家事务。

与法治相对应的概念，是人治。实际上，绝对的法治和绝对的人治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法治离不开人来制定、解释和应用法律规则，人治也离不开法律规则来贯彻人（权力者）的

意志。所以，我们有时会觉得法更重要，有时会觉得人更重要。其实，二者哪个重要，要看法

律规则是怎样制定、解释和运用的。〔４〕 如果掌握国家权力之人对法律规则的制定、解释和

运用合乎正义原则，符合人民的利益，我们就觉得法更重要，认为这是一个法治政府。反之，

如果法律规则朝令夕改、量身定做、随意解释，我们就会觉得人更重要，即使法律规则再多，

也不过是徒具法治外衣的人治。因此，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在于，掌握国家权力之人是怎

样制定、解释和运用法律规则的。如果国家权力被滥用，法在人民的心目中，就不是这个社

会的基本规则，法治的秩序也就无从确立。不论是新加坡，还是香港，法治的成功经验不是

治民，而是治官，由此奠定了全社会的是非观念和守法意识。可见，国家权力服从法治，法治

才能取信于民，人民才会选择守法。

二　如何理解依法治国之“治”？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治包括两个方面的要素，即良法（法治之法）与守法（法治之

治）。〔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治建设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现阶段，法律体系已初步形

成，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法治之法），但在“有法必依”（法治之治）方面，还需要继续努

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国家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有待强化。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落

实“依宪治国”，让“纸上的宪法”变成“行动中的宪法”。

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制度设计，采取了全国人大以及一府两院之间的监督制约机

制，这体现了宪法学和政治学关于国家权力的基本原理。因此，在学理上，依法治国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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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家的概念在英语、法语等其他拉丁语中无法找到。参见邵建东：《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德国“法治国

家”的经验教训及启示》，《南京大学法律评论》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１６２页。
张慰慈：《宪法》，（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３年，第１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９９页。



指的是监督制约。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６〕

这其实正是对“依法治国”方针的具体阐述，也指明了法治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

意义。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意味着从权力的自律走向权力的他律。缺乏权力的他律，权力

的自律必然会松懈废弛。目前，立宪与行宪之间存在的落差，恰恰集中在公权力缺乏有效的

外部监督制约机制方面。首先，我国宪法规定，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

责，受其监督，并赋予了人大代表监督政府的各项职权。因此，应通过完善人大代表制度，强

化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功能。其次，法院作为“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最不危险的部门”，发

挥着救济私权、制约公权的角色，但在实践中，以法官素质、司法腐败为考量的错案追究制和

审判监督制度体现了对法官的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司法独立原则和法院制约公权、

救济私权的功能。另外，就法治体系的架构而言，“制度的笼子”还存在一些大的疏漏。例

如，行政程序法仍停留于草案阶段，抽象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违宪审查机制还只是空中

楼阁。

三　依法治国之“法”包括宪法，为何还要提“依宪治国”？

如何建造“制度的笼子”？在以公权力为规范对象的公法领域，依法治国之“法”仅指宪

法和法律。而宪法具有最高效力，是衡量法律良善与否的标准，因此，依法治国之“法”首先

是指宪法，“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究竟有何本质区别，

值得我们特别提出“依宪治国”的概念？

法治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区分。依法治国在形式法治的意义上，是依法律制约国

家权力，强调“法律之治”；在实质法治的意义上，则是依宪法制约国家权力，强调“宪法之

治”。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法治国家的标准是制定出法律，实行依法行政。〔７〕 其结果，宪法

上的基本权利被理解为仅是纲领性的原则或准则，必须经由法律规定才能“激活”。这种形

式主义的法治国家其实无异于“依法律治国”。二战之后制定的联邦德国基本法吸取纳粹

主义利用立法破坏魏玛宪法体制以及侵犯人权的历史教训，对奉行立法至上、依法行政的形

式主义法治国家理念进行反思，设立了监督制约立法权的宪法法院。由此，基本权利不再只

是一种纲领性、宣言性、待“激活”的原则或准则，而是作为法官审查立法行为及行政行为是

否合宪的法规范，拘束立法、行政及司法。〔８〕 与以往的“依法律治国”（行政法国家）的形式

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相比。这种“依宪法治国”（宪法国家）的实质主义法治国家理念之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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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第１版 。
陈新民：《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 ９５页。例如，德意志帝国末期的行政法学家奥托·迈
耶认为，“法治国家就是经过理性规范的行政法国家”（［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２
年版，第６０页）。其目标在于，在专制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制度，并建设法治国家。他在著作
序言中有这样的名言：“宪法灭亡，行政法长存”，然而，战后的行政法发展印证了另一个论点：“行政法是宪法的具

体化”。参见［德］何意志：《德国现代行政法学的奠基人 奥托·迈耶与行政法学的发展（代中文版序）》，载奥托·

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版，第４页、第１４页。
参见邵建东：《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德国“法治国家”的经验教训及启示》，《南京大学法律评论》２００４年第 ２
期，第１６４－１６６页；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册）》，元照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版，第２页。



区别在于，将法治的监督制约对象从行政权扩及立法权，从而完善了“法治国家”的内涵。

可见，“依宪治国”的特殊意义就在于，法治之“法”必须是合宪的良法，立法权的行使也

属于法治体系的监督制约范围。对此，我国《宪法》第 ５条第 ３款和第 ４款规定，“一切法

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

追究”。这就需要激活违宪审查机制，由释宪机关对国家权力的行使合宪与否做出判断，对

违宪责任进行追究。

四　谁来依宪治国？是释宪机关，还是另有其人？

谁是“宪法的守护者”？早在１９２９年，德国学者施密特对此专文讨论，认为应将宪法保

障的职责托付于由全体人民选出且在政治上中立的总统。〔９〕 而在同一时代的美国，首席大

法官休斯提出，“我们臣服于宪法之下，但什么是宪法，却是由法官来告诉我们”。〔１０〕 这是因

为，如果要让法官在宪法和法律之间选择宪法，就必须承认法官作为宪法的代言人，有权解

释宪法的含义以及法律是否合宪。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在教堂里宣讲圣经的神父。我国

《宪法》第６７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因此，法院

虽然与其他国家机关一样负有遵守和保障宪法的义务，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释宪机关，行

使最终性的宪法解释权。

然而，如果认为释宪机关是“依宪治国”的主体，就会陷入这样的悖论：宪法解释权本身

也是国家权力，那么，谁来监督监督者？

我国宪法采人民主权原则，作为“国家的主人”（我国宪法序言），人民才是所有国家权

力的最终监督者。翻阅国内外的文献，释宪机关往往被冠以“宪法的守护者”之美誉，但实

际上，宪法监督机制能否很好地运行，关键在于人民的参与。这是因为，国家权力的行使受

宪法基本权利之拘束，一旦违宪行使，往往会挣脱基本权利规范的拘束，构成对人民权益之

侵害。作为国家权力行使合宪与否的利益攸关方，人民最具有“依宪治国”的敏感性和积极

性。如果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基本权利救济程序的设计是最为重要的。否则，人民就无法

在法治的秩序之内寻找到“依宪治国”的途径。

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实践者是人民，因此，《宪法》第

５条规定的“依法治国”应解释为人民依法监督国家权力。１９４５年，毛泽东主席在谈到能否

摆脱“历史周期率”时，就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

息。”〔１１〕忽视权力的他律，“依法治国”就会被误解为国家权力依法管理人民，甚至可能在现

实中背离“法治国家”这一价值目标。同样的道理，如果问：谁来“依宪治国”？谁是“宪法的

守护者”？答案也应该是人民。这绝非翻唱自西方的“Ｗｅ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而恰恰是我们的先哲

所训示的“人间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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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卡尔·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苏慧婕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１５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ｖａｎｓＨｕｇｈｅｓ，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ｖａｎｓＨｕｇｈ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０６－１９０８，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ＪａｃｏｂＧｏｕｌｄＳｃｈｕｒｍａ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Ｇ．Ｐ．Ｐｕｔｎａｍ’ｓＳｏｎｓ，１９０８，ｐ．１３９．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 １４８－１４９页；黄炎培：《延安归来》，中苏友好协会 １９４６年版，
第４３页。


